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辦理 
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利息補貼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1 日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南市勞就字第 10003149670 號令訂定，並溯

及於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生效施行。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 日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南市勞就字第 1041156200 號令訂定修正第五

點。 

一、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協助身心障礙者創業，並減輕其創

業負擔，並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七條，及身心

障礙者創業輔導服務實施及補助準則第三條規定，辦理身心障礙者創業貸

款利息補貼（以下簡稱利息補貼）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 符合下列規定並向銀行辦理創業貸款者，得向本局申請利息補貼： 

（一） 設籍並居住臺南市（以下簡稱本市）六個月以上，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者。 

（二） 年齡在二十歲以上未滿六十歲者。 

（三） 具有工作能力、創業意願與能力者。 

（四） 經銀行核准創業性貸款者。 

（五） 創業未滿一年者。 

（六） 申請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所經營行業，其稅籍應設於本市，並依法辦理營

業登記或取得營業許可者。 

（七） 未曾獲政府機關創業性貸款、補助或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者。 

三、 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每人以一次為限。 

四、 創業貸款利息補貼範圍為貸款金額本金每人最高新臺幣五十萬元之利息

（限同一銀行同一貸款），貼補年限最長五年。本貸款計息標準以百分之六

為上限（貸款年利率低於百分之六，以實際貸款利率計算）。 

前項之利息補貼，不包含遲延利息、違約金及其利息。 

五、 申請人於依銀行之創業貸款規定，取得銀行同意創業貸款之通知書後，應

檢附下列表件一式三份，向本局提出申請： 

（一） 申請書。 

（二） 創業貸款計畫書。 

（三） 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四） 新式戶口名簿現住人口含詳細記事。 



（五）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公司證明文件或其他機關核發開（執）業許可證影

本。 

（六） 銀行貸款證明正本。 

（七） 未曾獲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創業性補助切結書。 

前項文件非正本者，本局得查驗其正本，如有欠缺，本局應限期通知補正，

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不予受理。 

前項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局訂之。 

六、 獲准創業貸款利息補貼者，應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之十五日內以掛號郵寄

前六個月內向貸款銀行繳交利息之收據正本、核定函影本、身心障礙證明

正反面影本、領據，向本局申請核發利息補貼。 

前項各款資料如有欠缺，本局應限期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

者，視同放棄當期補助。 

七、 申請本補貼者，所經營之行業不得為妨害公共秩序、違背善良風俗之行業。 

八、 利息補貼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自事實發生時，經輔導仍不依規定改

善者，終止補助： 

（一） 戶籍或所營事業稅籍遷出本市者。 

（二） 未親自經營所申請創業利息補貼之事業者。 

（三） 經營不善或違反本要點規定。 

（四） 歇業或轉讓者。 

（五） 暫停營業超過一個月以上者。 

（六） 其他違反本利息補貼之旨意者。 

九、 申請本補貼者所經營之行業，本局得不定期派員訪視，受補貼者不得拒絕、

規避及妨礙。 

十、 申請人若有正當理由需變更原核准創業計畫相關事宜時，應先以書面報經

本局同意。 

十一、 本要點施行前，依臺南縣市合併前之「臺南市殘障者創業貸款辦法」、「臺

南市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實施要點」、「臺南市政府扶助低收入身心障礙

者批購甲類公益彩券貸款作業要點」、「臺南市政府補貼本市身心障礙者

電腦型公益彩券貸款利息作業要點」、「臺南縣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實施

要點」及「臺南縣政府扶助低收入身心障礙者批購甲類公益彩券貸款計

畫」相關規定核准貸款之貸款人或補助者，依申貸核准時各該規定辦理。 

十二、 本要點所需經費，除貸款融資資金外，由臺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編

列預算支應。 

 


